表2.4.7 大陸市場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單位：百萬美元，千人，%
	年度
	對大陸
出口
貿易額
	對大陸
產出變動量
	台灣
總輸出
貿易額
	台灣
總輸出
產出變動量
	對大陸
出口
貿易比重%
	大陸對總輸出之產出
變動%
	國內
生產毛額
	大陸對成長貢獻率
%
	總輸出
對成長
貢獻率%

	1992
	10,543.03
	19,786.80
	80,626.74
	138,809.01
	13.08
	14.25
	451,130.98
	4.39
	30.77

	1993
	13,622.00
	26,468.44
	83,904.30
	147,619.55
	16.24
	17.93
	457,488.49
	5.79
	32.27

	1994
	15,658.18
	32,647.30
	92,843.39
	166,352.38
	16.87
	19.63
	490,587.01
	6.65
	33.91

	1995
	17,678.85
	38,543.81
	108,160.36
	198,608.28
	16.35
	19.41
	504,528.08
	7.64
	39.37

	1996
	19,746.29
	42,907.43
	115,553.79
	200,225.43
	17.09
	21.43
	555,640.20
	7.72
	36.04

	1997
	21,604.82
	47,249.45
	122,162.52
	213,088.82
	17.69
	22.17
	572,232.85
	8.26
	37.24

	1998
	19,921.11
	43,277.07
	114,658.83
	198,890.80
	17.37
	21.76
	529,296.73
	8.18
	37.58

	1999
	21,188.44
	44,902.05
	124,713.93
	215,682.25
	16.99
	20.82
	573,913.99
	7.82
	37.58


註  1. 由於輸入占生產總值的比重，根據民國 83年產業關聯表，達 20.4%，若要計算最終需要對國內生產的影響效果，最好先扣除因最終需要增加所引起輸入增加的部分，以免高估最終需要對國內生產的波及效果，職此之故，採 (I-A+m) 矩陣為計算基礎。對於貿易 (對大陸與對外總輸出 )所引起產出與就業量的變動，其計算公式請參考林昱君、張榮豐《中國大陸經改影響下之兩岸經濟關係暨我政府對應策略的規劃》，1995年11月，頁3-87，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
    2. 本表「對大陸出口貿易額」除了轉口貿易之外，並以「貿易伙伴法」考慮轉運、灣靠等估計值，同時，扣除轉口毛利（1992～1994年為 15%，1995年以後為 20%），CIF與 FOB運輸差價 6%。由於以 I-O 表轉換後再加總其值，故比一般的海關貿易統計資料稍大。
    3. 在 I-O表，「台灣總輸出貿易額」並不包括經台灣轉口後的再輸出額，故較一般引用海關的台灣總輸出額稍小數億美元，導致本表「對大陸貿易比重 %」會較一般以海關貿易統計所計算者稍高 ( 1% 以內），但本表基於註 2（扣除轉口毛利與運輸差價）之緣由，卻有平衡此稍高之作用。
    4. 貿易對成長貢獻率之計算法，乃將因貿易所引起的產出變動量除以國內生產毛額 (GDP 加上中間消費額 )，1992～1995年之國內生產毛額，均按民國 80年產業關聯表之國內生產毛額為基礎，再以台灣年經濟成長率推估之， 而1996～1999為按民國 83年產業關聯表之國內生產毛額為基礎來推估。
    5. 輸出生產衍生係數之計算法，乃將貿易額：產出變動量而得。
    6. 貿易對就業的貢獻率之計算法，乃將因貿易所引起的就業變動量除以台灣各年總就業量而得。
    7. 1992～1999年各年美元兌新台幣之匯率分別如下：25.40、26.63、26.24、27.27、27.49、28.50、32.22、31.40。
資料來源：作表根據以下資料計算而得：中華民國 80年產業關聯表、中華民國 83年產業關聯表、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統計磁帶、香港海關磁帶、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
